关于《三门峡市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条例（草案送审稿）》的起草说明
 
按照三门峡市人大常委会立法任务交办会的安排，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牵头，市人大法工委指导、市政府办和市司法局配合，起草了《三门峡市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条例（草案送审稿）》（以下简称《条例（草案送审稿）》。
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河南省地方立法条例》、《河南省人民政府拟定地方性法规草案和制定规章程序规定》的要求，对《条例（草案送审稿）》作如下说明：
一、立法的必要性
中国共产党100年来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波澜壮阔历史，留下了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阶段的如璀璨繁星般的众多红色文化资源。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历史时刻，全国多部保护和传承红色资源的地方性法规正式施行，为红色基因传承“保驾护航”。
三门峡拥有丰厚的红色文化资源。80多年前，湖北、河南、陕西三省交界的广大地区，在星火燎原的土地革命战争中，在红军长征的滚滚铁流中，诞生了一个为中国革命作出重要贡献的根据地——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一寸山河一寸血，这里留下了大量革命旧址和大量的与重要人物、重要机构、重要事件有关的代表性实物纪念设施，以及重要文献声像资料等红色文化资源，共同构成富有三门峡特色的红色文化资源矩阵急需通过地方立法以期得到保护利用、传承弘扬。
第一，现有红色文化资源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有的遗址已经损毁，部分重要遗址亟待抢救性保护。大量遗址、遗迹处于山区村落，点多面广，且资金投入不足、保护力量薄弱，不少红色文化资源处于无人管、无人修的境地。保障资金投入和明确责任主体是保护利用红色文化资源的关键，通过地方立法来予以明确，将有效解决这些关键问题。第二，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对红色文化资源保护有一些规定，但内容均比较原则化，保护对象覆盖面较窄，操作性不强。如由于历史、现实等各种原因，一些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具有历史价值、纪念意义的旧址、遗址以及重要档案、文献等红色文化资源，都尚未纳入各级文物名录，保护利用工作无法可依。此外，文物保护法更多聚焦红色文化资源物质方面的发掘保护，对于红色文化精神资源的传承弘扬，没有明确的保护要求和手段。这就需要地方立法加以细化、补充和完善。第三，对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不足。当前三门峡市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力度不够，很多革命遗址遗迹都只是例行保护，没有进一步开发利用，大量红色文化资源闲置；挖掘深度不够，只是简单地表现历史事件和人物，未对形象进行深化加工；宣传广度不够，除了红二十五军军部旧址、刘少奇故居、《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之外，目前三门峡市的红色文化资源在全国全省范围内知名度不高。通过地方立法，提升三门峡各单位的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意识，有助于打响三门峡市红色文化品牌。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强调：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雄烈士的故事……习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为三门峡市推进红色资源传承弘扬和保护利用提供了根本遵循。通过制定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地方立法，以法治护航方式让其内含的红色基因和血脉得以更好传承弘扬，对于统筹整合全市红色文化资源，打响三门峡市红色文化品牌，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二、制定《条例》的可行性
（一）《条例（草案送审稿）》与上位法不相抵触。
《条例》主要通过调查认定、保护利用、传承弘扬实现红色文化资源的永续保护。《条例》没有与之一脉相承的上位法，与部分相关的上位法，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及国家有关政策也不相抵触。
（二）《条例（草案送审稿）》未超越地方立法权限。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七十二条规定：“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对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条例（草案送审稿）》主要涉及历史文化保护方面，属地方立法权限范畴。
（三）《条例（草案送审稿）》符合三门峡客观实际。
自20世纪30年代，红二十五军的足迹踏入这里开始，三门峡市红色故事不断，红色资源丰富。根据中共三门峡市委党史地方史志办公室三史〔2021〕13号文件，三门峡市共有革命遗址262处，其中党史遗址共130处，重要历史事件和重要机构旧址66处，重要人物活动纪念地7处，烈士陵园、烈士墓和纪念场馆（设施）57处。130处党史遗址中，未列入各级保护利用的有76处。党史遗址命名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有54处，其中八路军渑池兵站旧址、刘少奇故居、中共豫西特委扩大干部会议旧址、红色十五军军部旧址等8处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曹靖华故居、周总理视察大营纪念馆、黄河三门峡大坝截流石、马跑泉渑池县委旧址等15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杜寺村小组和庙道会起义旧址等31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党史遗址命名各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共15处，其中省级2处，分别为刘少奇旧居和黄河三门峡展览馆；市级6处，县级7处。党史遗址命名各级党史教育基地共22处，其中省级2处，分别为八路军渑池兵站纪念馆和三门峡市党史方志馆，市级20处。已毁损的党史遗址有15处，亟待保护的党史遗址有19处。由于三门峡红色文化资源体量庞大，且情况复杂，该条例草案规定，对于红色文化资源按照一定程序予以调查认定，并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保护利用、传承弘扬，符合三门峡目前的客观实际。
（四）其他地方有可借鉴。
经验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方面虽然没有国家层面的上位法，但现已完成地方立法的有《四川省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 》《山东省红色文化保护传承条例》《安徽省红色资源保护和传承条例》《湖南省红色资源保护和利用条例》《上海市红色资源传承弘扬和保护利用条例 》《南京市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条例》《天津市红色资源保护与传承条例》《信阳市红色资源保护条例》《山南市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条例》等。其他地区的立法及实施情况，为我市《条例（草案送审稿）》的起草提供了可借鉴经验。
三、《条例（草案送审稿）》制定依据
《条例（草案送审稿）》制定依据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博物馆条例》《河南省旅游条例》《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河南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条例》等法律、法规。
四、《条例（草案送审稿）》起草过程
2021年11月9日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的立法任务交办会，决定由三门峡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牵头，市政府办和市司法局、市委党史方志办配合等单位配合，起草《条例（草案送审稿）》。
接到立法起草任务后，三门峡市文广旅局成立了由党组书记、局长毋慧芳同志任组长的立法起草工作领导小组。   同时，与市委党史方志办等单位积极对接，并对省内外红色资源保护利用方面的法规进行收集，收集了国内其他地区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相关立法，为《三门峡市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条例》的起草奠定了工作基础。
通过充分调查研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有关规定，撰写了基本框架，12月下旬形成了《条例（草案代拟稿）》，12月底向发改委等10多家市直单位、各县（市、区）政府发函征求意见；12月29日在《三门峡日报》和市文广旅局网站全文刊发《条例（草案代拟稿）》公开征求社会意见；2022年1月6日召开《条例（草案代拟稿）》论证会，召开由党史专家、法律专家、文化旅游专家和市直有关单位参加的论证会；2022年1月10日向各县（市、区）文旅部门和相关企事业单位发函征求意见。在上述基础上，形成了《条例（草案送审稿）》。
五、《条例（草案送审稿）》的主要内容及征求意见处理情况
（一）《条例（草案送审稿）》的主要内容
《条例（草案送审稿）》共六章五十三条，分为总则、调查认定、保护利用、传承弘扬、法律责任和附则等内容。
第一章总则（共九条）。主要规定了立法目的、调整对象、工作原则、经费保障、部门职责、社会监督和鼓励措施。
第二章调查认定（共六条）。主要规定了建立红色文化资源名录制度，对红色文化资源进行普查调查、认定、名录管理等。
第三章保护利用（共十条）。主要规定了保护规划、专项保护、禁止行为、工程建设与作业要求、保护修缮义务、原址保护、征集收集等。
第四章传承弘扬（共二十条）。主要规定了三门峡精神内核、理论和应用研究、旅游开发、研学教育等。
第五章法律责任（共六条）。针对一些禁止性规定相应设置了法律责任。
第六章附则（共两条）。规定了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同级委员会职责权利问题、条例的实施日期等。
（二）《条例（草案送审稿）》征求意见处理情况
[bookmark: _GoBack]1.关于红色文化资源的定义。条例草案送审稿对红色文化资源的定义确定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所形成的具有历史价值、纪念意义、教育意义的下列物质文化资源和精神文化资源，并以列举方式定义。党史办提出应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改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经研究，认为该建议的表述更准确，决定采纳。
2.关于《条例（草案送审稿）》第四、第五、第六条的顺序以及内容问题。专家论证会上，部分专家提出将三个条文整合成两条，将第五条第一款单独整理成一条。经研究，我们予以采纳。
3.关于三门峡市红色文化资源优势的传承与弘扬。为打造三门峡特色红色文化资源品牌，应当强调三门峡市本地的红色文化资源优势。条例草案送审稿确定为：加强对中流砥柱、大坝建设、《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以及三次创业实践中形成的三门峡精神内核等红色文化资源的发掘、研究、展示，推动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精神谱系的传承弘扬，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党史办建议增加“在全市上下发扬‘坚韧不拔、拼搏创新、开放包容、造福人民’的城市精神”。经研究，该城市精神尚未经过认定，故暂不宜在条例中列明。
4.关于卢氏县人民政府提出的建立红色基因传承人制度。经研究认为，《河南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促进条例》虽然规定了红色基因传承人制度，但三门峡同革命老区的情况不同，暂不适宜建立该制度。
以上起草说明连同《条例（草案送审稿）》，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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